
代办哥斯达黎加产地证，中哥产地证

产品名称 代办哥斯达黎加产地证，中哥产地证

公司名称 四川顺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9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金府路88号1栋1单元28层2807号（
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28 18482056290 18227679591

产品详情

我司源头代办全国各类原产地证，使馆认证加签，贸促会认证，非洲国家清关证书（COC认证/PVOC认
证，SASO认证，SONCAP认证等），电子货物跟踪单（CTN认证，ECTN认证，BESC认证，BIC认证，C
NCA认证等），商检，熏蒸，植检，船证等业务，量大价优欢迎长期合作!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咨询或搜
索阿里巴巴旺铺“四川顺联供应链”咨询在线客服！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协定》）将于2011年8月1
日起开始实施。为使我国出口到哥斯达黎加的产品能够享受《协定》项下关税优惠待遇，自2011年8月1
日起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开始签发中国—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，中哥双方将对各
自90%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。

中哥自贸协定谈判是在2008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哥期间同哥总统阿里亚斯共同宣布启动。中哥双方经过
六轮谈判，于2010年2月圆满结束谈判。哥斯达黎加已经成为中国在中美洲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，中国也
成为继美国之后哥斯达黎加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。截止目前，中国已与亚太、东盟、智利、巴基斯坦、
新西兰、新加坡、秘鲁、哥斯达黎加等国签订了自贸协定。

希望广大企业从8月1日起，充分利用中国—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来享受减免关税所带来
的利益。

中国—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填写要求：

第1栏：详细填写中国或哥斯达黎加的出口商依法登记的名称、地址。

第2栏：详细填写生产商依法登记的名称、地址（包括国家）。如果证书包含一家以上生产商的商品，应
详细列出其他生产商依法登记的名称、地址（包括国家）。如果出口商或生产商希望对信息予以保密，
可以填写“应要求提供给主管机构或授
权机构”。如果生产商和出口商相同，应填写“同上”。如果不知道生产商，可填写“不知道”。



第3栏：详细填写中国或哥斯达黎加的进口商（收货人）依法登记的名称、地址。

第4栏：应据所知填写运输方式及路线，详细说明离港日期、运输工具编号、装货口岸和卸货口岸。

第5栏：可以填写顾客订货单号码，信用证号码等其他信息。如果发票是由非缔约方经营者开具的，则应
在此栏详细注明货物原产国生产商依法登记的名称、地址和国家。

第6栏：填写项目号，项目号不得超过20项。

第7栏：应填写唛头及包装号。

第8栏：详细列明包装数量及种类。详列每种货物的货品名称，以便于海关关员查
验时加以识别。货品名称应与发票及《协调制度》上的商品描述相符。如果是散装
货，应注明“散装”。在商品描述末尾加上“***”（三颗星）或“”（结束斜线符号）。

第9栏：对应第8栏中的每种货物填写《协调制度》六位数税则归类编码。

第10栏：若第8栏中的货物符合原产地规则，出口商必须按照下表所示方式申明货物享受优惠待遇所依据
的原产地标准。原产地标准在第四章（原产地规则及相关
操作程序）和附件3（产品特定规则）中予以明确：

第11栏：对第8栏中的每种货物应填写毛重（用“千克”衡量）或用其他计量单位衡量的数量。可依照惯
例，采用其他计量单位（例如，体积、件数等）来精确地 反映数量。

第12栏：应填写第8栏中货物所对应的发票号码、发票日期及发票价格。

第13栏：本栏目必须由出口商填写、签字并填写日期。应包括货物的生产国和进口国，以及授权签字人
的签名。

第14栏：本栏必须由授权机构的授权人员填写、签名、填写签证日期并盖章，并应注明授权机构的电话
、传真和地址。

专业源头代办各类报关产地证，价格低廉，快速出证，欢迎大家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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